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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叶 兴 平

联合 国安理会
、

大会和秘书处在和平解决国际
一

辛端方面承担重要任务
。

它们解决

国际争端具体行动步骤主要有
:

建议
、

调查
、

斡旋
、

调停
、

调解和利用其他联合 国机构

或区域性 国际组 织
。

通过联合国组 织解决 国际争端
,

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 重视
。

国际

社会 以及联 合国组织 讥构本身正 在为完善这一新 的解决国际争端途径作出努力
。

《联合国宪章 分为联 合国组织规定
一

了四 项宗旨
,

其中
“
维持 国际和平及安全

”
居首位

。

《宪

章 》要求该组织为实现其宗 旨而承担如
`

F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方面责任
: 1

. “
采取有

效集体办法
、

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
,

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
” ; 2

. “
以和平方

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 则
,

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

(第一条 )
。

本文将

着重讨论在这第二个方面联合国组织的职权范围
,

实践中这些职权行使的方式 以及联合困解

决争端的成效和所存在的问题
。

一
、

联合国机构解决争端的职权

在联合国组织体系内
,

除开国际法院
,

承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任务的机构主要
一

有三个
。

它

们是安理会
、

大会和秘书处
。

而在这三个机构里
,

又数安理会的责任最为重大
。

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
,

《宪章 》赋予了安理会以广泛职能和权 力
。

《宪章 》第六章第三十三条

规定
, “
一

、

任何争端之当事国
,

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
,

应尽先

以谈判
、

调查
、

调停
、

和解
、

公断
、

司法解决
、

区域机关或 区域办法之利用
、

或各该国 自行选 择之

其他和平方法
,

求得解决
” 。 “

二
、

安全理事会认为必要时
,

应促请各当事国经此项办法
,

解决其

争端
。 ”

根据这两项规定
,

安理会解决争端职权的第一个方面的 内容就可以认为是促请当事各

方利用现有各种和平程序解决争端
。

安理会解决争端职权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
“

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

争端之任何情势
,

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继续存在是否危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
”
(第三十

四条 )
。

安理会职权的第三个方面内容是在争端任何阶段向争端当事各方建议适当程序或调整方

法 (第三十八条 ) 以及在争端未能由当事各方依 《宪章 》第三十三条所示方法解决时建议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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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之解决条件 (第三十七条 )
。

另外
,

安理会在断定有对和平之威胁
、

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存在情 况下
,

可以提 出建议

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

还可以采取包括强制要求各会员国对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和

除武力以外其它措施在内的强制措施
。

甚至可以当其认为上述强制不足以解决国际问题 时要

求对侵略者采取必要军事行动 (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条 )
。

但是
,

安理会解决争端的职权并非广泛得毫无限制
。

它一方面要受制于争端的范围
,

另外

一方面要受制于现存或其它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程序
。

此外
,

还有两种特别情形也一定程度地

影响了安理会解决争端职权的广泛性
。

一种是属于涉及 《宪章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争端情

形①
,

另一种是区域范围内的争端情形
。

不过
,

我们承认若干因素对安理会解决争端职权的限制仍然削弱不了我们对安理会解决

争端职权广泛性的肯定程度
。

事实上
,

在很多方面
,

安理会对于争端的管辖权或职权远远 比人

们期望仲裁机构所具有的同样方面权力广泛得多
。

首先
,

仲裁或司法解决机构一般有权受理的是法律争端
,

而安理会处理的争端虽然在正常

情况下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严重性
,

并且不得涉及
“

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
,

川牛
” (其

实
,

仲裁或司法解决机构往往也缺乏对这样的争端
,

特别是后一类争端的管辖权 )
,

但可以
:
: 关

于利益问题的政 治争端
,

也可以是关于权利问题的法律争端
。

其次
,

与包括仲裁和司法解决机构在内的许多传统解决争端机构不同
,

安理 会解决争端职

权并不一定依赖于争端当事各方同意而得以行使
。

安理会对于争端案件管辖权的根据或者是

争端当事各方或有关方面的提交
,

或者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请求
,

或者是安理会 自身的决定
:

诚

然
,

没有力量能够迫使任何争端当事方参与安理会就该项争端所进行的解决活动
,

但是即使缺

少其参与
,

这也并不妨碍安理会在这样的活动中正常地行使其职权
。

再次
,

安理会在某项争端或情势恶化到威胁和平
、

破坏和平和侵略行 为时必要时候
,

有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 的行为能力
。

这客观上必然使各个争端当事方有这标 一种印象
,

即安理会对于

争端解决不象仲裁或司法解决机构那样
,

只停留在裁决书或判决书 的书面上
。

在实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组织之宗旨方面
,

《充 章》赋予安理会的责任远较联

合国大会大得多
。

因此
,

大会解决争端的职能权力不可能与安理会的相应职能权 力相 比拟

《宪章 》为安理会在解决争端过程中设置的限制
,

同样适宜于大会
。

也就是说
,

在一项争端提交

大会解决之前
,

大会也得鼓励当事各方尽先利用传统解决争端程序
。

而且
,

大会受理的争端原

则上也不得涉及 国家管辖 内问题
。

当然
,

必须指出
,

《宪章 》并没有象对安理会那样对大会解决

争端 职权作出上述两个方面的明确限制
。

除了这些限制之外
,

大会还受到另外两项限制
。

它们

是
:
1

.

非经安理会请求
,

大会对于安理会正在处理的争端或情势
,

不得提出任何建议 (第十二条

第 l 款 ) ; 2
.

大会对于需要采取行动的各项问题
,

应在讨论前或讨论后提交安理会 (第十一条第

2 款 )
。

大会所独有的这两项限制正是安理会在解决争端职权上优于大会的具体表现
。

然而尽管如此
,

《宪章 》还是为大会规定了较为广泛的职权
。

比如大会可以讨论 《宪章 》范围

内任何间题或事项 (第十条 )
。

理所当然
,

大会可以讨论包括争端在内的有关维持国际和平及安

全的任何问题
。

这些问题或者是由联合国提出
,

或者是 由安理会提出
,

或者是 由非联合国会员

国依 《宪章 》第三十五条第 2 款之规定
②
提出

。

大会也可以就讨论中的上述各项 问题向会员国或安理会
,

或兼向两者提出建议 (第十一条

第 2 款 )
,

提请安理会注意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 (第十一条第 3 款 )
。

另外
,

大会还可以就任何足以妨碍国际间公共福利或友好关系的情势
,

在其决议中提出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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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办法或解决条件建议 (第十四条 )
。

在战后国际关系实践中
,

大会解决争端职权曾一度有扩大趋势
。

比如
,

大会为 1 9 5 6 年苏伊

士危机组建了一支联合 国紧急部队以保障一条分割交战各方的隔离线和监督停止敌对行动
。

19 6 0 年
,

在安理会内部主要强国之间的协议失败之后
,

大会又在刚果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

二
、

联合国机构解决争端的机制

安理会在解决争端方面优于大会的地位
,

是《宪章 》有关部分文字所明确示意的
,

也是由这

两个联合国机构结构性质和固有的工作特点所决定的
。

但这并不能意味着所有经联合国解决

的争端必须首先交 由安理会处理
。

实际上
, 《宪章 》是要表示

,

作为整体的联合国受理争端的途

径既可能是联合国会员国
、

秘书长或接受一定条件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向安理会提出
,

也可能是

它们向大会提出
,

还可能是安理会和大会彼止向对方提请注意
。

安理会与大会在处理争端问题

上大体地存在着一种默契分工⑤
。

原则上
,

新发生的争端
,

特别是具有危机性质的争端
,

一般首

先提交安理会解决
。

而如果争端未有得到及时解决
,

成为僵持不决的问题
,

大会便常常介入其

进一步解决过程
。

不过
,

安理会与大会在着手解决争端过程中所可能采取的步骤
,

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

由《宪章 》第三十二条第 2 款和第三十六条第 1 款规定可见
J ,

安理会在解决争端 中和当事

各方作成的建议内容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

从建议使用现存和平程序解决争端到建议使用特别

程序或调整方法
,

甚至到建议实际解决条件
。

其中
,

建议使用现存和平程序解决争端的权力
,

常

在安理会解决争端实践里运用
。

《宪章 》也赋予了大会以与安理会类似的建议权力
。

《宪章 》第

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
,

大会不仅可以建议当事各方使用和干 !钊子解决争端
,

而且可以向它 们建

议可能的解决条件
。

在解决争端时
,

安理会和大会广泛从事的另一项活动是调查
,

又称事实断定
。

调查通常构

成安理会和大会进一步行动的基础
。

对于安理会来说
,

调查主要 目的在于断定任何争端或可能

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的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 (第三

十四条 ) ;
而对于大会来说

,

调查则主要是为了澄清争端的事实以便于就解决争端程序尤其是

就解决争端条件作成适当建议
。

不论是安理会还是大会
,

它们的调查活动一般都是通过某一临

时设立的调查机构进行的
。

当然
,

与拟议 中的常设调查机构相 比
,

临时调查机构确有许多不便

之处
。

这突出地表现在其人员组成和其具体形式采用等方面
。

特别是在后一方面
。

在联合国

解决争端实践中
,

安理会和大会为履行调查之职能组建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辅助机构
。

比如
,

安

理会于 1 9 5 9 年为帮助老挝问题解决所派遣的调查委员会就是一种形式的调查机构
。

在大会所

创设的若干调查机构中
, “
和平观察委员会

’ ,

则是 比较独特的一种调查机构
。

它体现了 1 9 6 0 年

大会通过的
“

联合维持和平决议
”

的精神
。

联合国系统内与调查紧密相关的解决争端步骤是斡旋
、

调停和调解活动
。

对于这些活动
,

可以有两个方面理解
。

一方面
,

就联合国解决的争端当事各方而言
,

安理会和大会这两个重要

机构的存在以及它们为解决争端而从事的一切活动
,

本身就是广义的斡旋
、

调停和调解
。

有时

候
,

安理会直接作为斡旋
、

调停和调解机构介入某项争端解决
。

大会虽然不能直接作为这种机

构发挥非法律第三方介入程序的作用
,

但它是一个性质独特的
“

公共场所
” 。

它不但能够以其组

织机构名义安排争端当事各方的无障的接触
,

而且还能够为其他局外国家在不 冒有任何干涉

指责之危险情况下帮助争端当事各方达成协议
。

另一方面
,

安理会和大会委托其他特别机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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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人士
,

或者授权建立临时斡旋
、

调停和调解机构作为其辅助机构
,

从事包括调查或建议在

内的斡旋
、

调停和调解活动
。

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斡旋
、

调停和调解活动
。

在这方面
,

建议
、

调查

等安理会和大会解决争端步骤成为这些活动组成部分
。

安理会和大会在和平解决争端过程中所可能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
,

是将争端提交或委托

其他联合国机构 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处理
。

安理会和大会除了可以在彼此间向对方直接或间接

提交或委托解决争端之外
,

也可以向联合国其他法律和政治机构这样做
。

根本上讲
,

安理会不

应该简单地将某项争端提交一个司法或仲裁机构解决
,

而只能向争端当事各方提出这样的建

议
。

但是
,

安理会有过与此倾向不尽一致的历史记录
.

据统计
,

截止 1 9 8 9 年
,

在国际法院发表

的 21 项咨询意见中
,

有超过一半的是应大会请求而作出的
。

《宪章 》第五十二条第 3 款还规定
,

对于具有
“
区域性

”

特点的争端
,

安理会或者可能直接提

交区域办法解决
,

或者鼓励争端当事各方充分地利用区域办法
。

三
、

秘书长的调停和斡旋活动

根据《宪章 》规定
,

秘书长在安理会和大会解决争端进程中本来就应该是一项积极因素
。

对

于大会而言
, “

秘书长经安全理事会之同意
,

应于大会每次会议时
,

将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中关

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通知大会
; 于安全理事会停止处理该项事件时

,

亦应立即通

知大会
,

或在大会闭会期内通知联合国会员国 ,’( 第十二条第 2款 )
。

对于安理会而言
, “

秘书长

得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
” ,

提请其注意 (第九十九条 )
。

然而
,

秘书长解

决争端的实际作用远不止于此
,

他可以在两种情形下履行调停和斡旋者的职能
。

第一种情形是安理会和大会委托行使其部分的解决争端责任
。

在联合国成立初期
,

安理会

和大会喜欢通过建立 自己的调停委员会或斡旋委员会
,

直接介入解决
。

50 年代以后
,

它们便倾

向于把调停或斡旋使命交 由秘书长去执行
。

也就是说
,

联合国系统内正式的调停委员会或斡旋

委员会越来越少地得到利用
,

相反地
,

秘书长或秘书长的代理人越来越经常地充当争端案件的

调停者或斡旋者
。

当然
,

秘书长也可以进一步授权组织特别的调停委员会或斡旋委员会
,

只是

秘书长之下这种团体的调停或斡旋争端活动
,

明显地要少于秘书长本人或秘书长代理人的个

人性质的调停或斡旋活动
。

第二种情形是争端当事人各方邀请或出于秘书长本身主动
。

在争端当事各方合作下
,

秘书长通过调停斡旋安排争端解决
,

确实使许多争端
“

避免
”

提交

安理 会和大会
。

秘书长在解决争端中地位的 日趋重要
,

部分地是因为秘书长这个职位的一般任职者具备

较高个人素质和崇高道德声誉
。

作为秘书长的人士以及秘书长的代理人
,

既要求有相当的工作

效率
,

又要求有超凡的耐心
; 既能在复杂

、

僵持的局面中善于运用灵活外交和技术上的策略
,

也

能在处理与争端当事各方以及安理会或大会成员国关系中保持公正的立场和态度
,

即在不依

赖任何政府的条件下对所有国家负责④
。

另一部分原因是秘书长在过去的调停努力中有着比

较
“

辉煌的
”

记录
。

仅哈马舍尔德和吴丹两个秘书长
,

就至少在 20 项
“

委托的
”

或
“
应邀的

”

或
“
主

动的
”

解决争端的努力中获得成功
⑤ 。

秘书长解决争端成功的比率甚至不逊于通过谈判
、

协商

和司法解决等所达到的成功的比率
。

秘书长在解决争端时还可以有效利用一些为其独有的
“

资

源
” 。

这些适于秘书长的资源包括
,

一大批有着永久编制的国际性文职人员
、

随时能掌握第一手

资料的研究单位 以及分布于联合国总部和在实地进行调查
、

调停或监督的单位或个人之间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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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通信网络等
。

秘书长解决争端活动是很广泛的
。

将他的活动称为调停斡旋活动
,

是相对而言的
。

秘书长

不但在调停斡旋活动之外还有所作为
。

比如为了准确地向当事各方传递有关信息或向它们提

出有关建议
,

他或他的代理人有时必须亲临实地调查
。

而且在某项争端解决过程中也可能进行

包括调停斡旋在内的各种活动
。

在此意义上
,

秘书长解决争端活动是对于第三方介入解决争端

形式或具体方法的贡献与发展
。

当然
,

秘书长解决争端作用的不断增强和其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不是由秘书长本人意愿

所决定的
,

而是变化中的世界力量格局对联合国主要机构职能和权力继续调整的要求⑥
。

四
、

联合国解决争端的成效和问题

同其他传统解决争端程序相 比
,

联合国程序是一种非正式和复合的解决争端程序
。

说它是

非正式解决争端程序
,

并不是指它缺乏一般解决争端的基本功能
,

而主要是指它在适用的时候

不拘形式
,

并不严格地遵循某一种或某些特定的具体规则
。

这一特征与联合国组织性质有关

系
。

虽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宪章 》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
,

但是它服务于《宪章 》为联合国组织

确定的宗旨
,

是实现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首要宗旨的根本保障之一
。

联合国组织首先并不直

接表现为一个解决争端机构
。

它的解决争端职能是通过它的两个主要机构安理会和大会以及

秘书长来履行的
。

由于安理会
、

大会和秘书长的职权范围大小不尽相同
,

它们在解决争端中便

不可能沿用同一固定方式
。

说联合国解决争端程序是综合性较强的程序
,

这是因为安理会
、

大

会和秘书长在解决争端时不止限于运用某一种或某几种传统解决争端程序的技术或技巧
,

而

是广泛地将其灵活地运用
。

有时甚至在某一项争端解决过程中有机地发挥各种程序技术或技

巧的相互综合作用
,

比如调查
、

建议等
。

事实上
,

联合国运用单一程序技术或技巧解决争端的情

形是不多见的
。

联合国程序的这些无法 由其他传统解决争端程序比拟的特征
,

对于联合国组织成立以后

国际范围内解决争端的实践
,

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

据国际组织问题专家巴 内特统计
,

在 1 9魂6 至

1 9 8。 年 叨 年间
,

经联合国程序 (主要是安理会和大会 )处理的争端数量达到 1 70 多项
,

其 中除

极少数争端未有得到有效解决以外
,

其他绝大多数的争端均获致较为理想的解决
。

鉴于由联 合国程序处理的争端在全世界范 围发生的各种国际争端中 (甚至在通过和平程

序解决的各种国际争端中 )没有占据多大 比重
,

有人怀疑联合国程序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维持

能起 多大的作用
。

的确
,

即使包括秘书长受安理会和大会委托以及主动处理的各项争端在 内
,

1 9 4 8 年以来联合国程序处理的争端情况是不足以值得大为称道的
。

但是
,

换一个角度看
,

联合

国解决争端程序的存在是对当代国际法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制度的一个大的发展
,

它为各国

在寻求和平解决争端 目标实现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
。

联合国解决争端实践告诉我们
,

许多国际争端是在当事各方用尽或几乎用尽其他和平程

序之后而仍然有升格为冲突或战争之危险情况下求诸安理会
、

大会或秘书长得 以解决的
。

希望

在传统解决程序内无法解决的争端能在新的条件下得到解决
,

这是争端当事各方重视使用联

合国程 J了的动机之一
。

争端当事各方重视使用联合国程序的动机之二
,

是它 们认为问题的国际化可以帮助争端

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
。

在上面动机之外
,

争端当事各方还可能考虑技术性困素
。

正如国际问题专家佩乔塔概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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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联合国在解决争端时
“

具有其组织成员国不能轻易忽视的权威
” 。 “
因为接受 《宪章 》 ,

便意味

着它们承认联合国关注那些其继续存在有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解决的合法性
” ,

而

且
“
联合国可以调遣能在第三方介入过程中转变成积极因素的某些资源确

.

然而
,

阻挠当事各方利用联合 国程序和妨碍联合国程序成功解决争端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

其中有两个方面因素值得重视
。

一个是争端当事方方面的
,

另一个是联合国程序本身方面的
。

在争端当事各方方面
,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过分强调国家主权原则中对外独立内容的倾向
,

常常使已经具有国际性质的争端在
“

其属于国内管辖权范围内
”
之问题的理由上不能及时有效

地提交联合国程序解决
。

而在联合国程序方面
,

安理会中大国否决权的广泛使用和大会有关建

议效力的虚弱
,

对以联合国程序解决争端的努力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

这些消极因素似乎不容易消除
,

但国际社会仍不断地在寻求联合国程序的改善之道
。

各种

建议中有三项基本建议是针对上述联合国程序局限性的
。

第一
,

在安理会就争端问题形成决议

时
,

取消大国否决权
。

第二
,

增强安理会和大会对争端管辖权的
“

强制性
” ,

特别是使安理会和大

会关于争端的决议对当事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

第三
,

安理会和大会应更多地更充分地利用

《宪章 》赋予它们的以建议当事各方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权力
。

在上面提及的各项建议中
,

有的是可行的
,

但有的却是不现实的
。

比如说完全取消安理会

中大国否决权就不太现实
。

不过
,

即便是这些
“

不太现实
”
的建议

,

也不是丝毫没有能够借鉴的

地方
。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

如果说完全取消安理会中大国否决权是不可能的话
,

那么能否对这

样的权力作出某种程度的限制呢 ?既然国际社会已经显现出这种一般的意向
,

我们便无理由不

相信它在经过各国共同努力之后会变成大家共同接受的现实
。

改善联合国解决争端程序
,

不只

是某几个大国的事
,

而应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

在这一点上
,

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

句名言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

他说
: “
联合国的失败就是国际社会的失败

” 。

③⑦

④⑤

⑥

释
:

《联合国宪章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
: “

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授权执行这行动
。 ”

《联合国宪章 》第三十五条第 2款规定
: “

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为任何争端之当事国时
,

经预先声

明就该争端而言接受本宪章所规定和平解决之义务后
,

得将该项争端
,

提请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注

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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